报价须知
一、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同单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互交叉任职的，不得参加本项目报价。
3.其他不得存在的情形：被相关政府部门实施市场禁入、禁止参加投标、承接新项目的；在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范围内被纳入供应商预警名单或处理名单实施不接受投标处理、市场禁入处理，且未解除的。
二、响应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报价表
1.评估服务费收费标准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资产评估收费有关问题的函》（桂价费函［2012］772号）计件评估收费标准的价折扣率报价，计件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计费，计费基数可以按资产评估账面原值计费。单项评估报告费用不足1500元的，按1500元计费。对于没有账面原值的资产，可按评估资产的评估价值（无账面价值的拆旧物资根据评估价值合理折算成账面原值）计费。土地、房产租赁评估中，土地、房产账面原值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的，经双方协商后可按土地、房产市场价值（如政府对土地、房产有相关指导价的先按政府指导价确定计费基础，无政府指导价的可按周边合理市场价确定计费基础）为基础计费。具体收费标准如下表：
计件评估收费标准
	档次
	计费额度（万元）
	差额计费率‰

	1
	100以下（含100）
	10

	2
	100以上～1000（含1000）
	4.5

	3
	1000以上～5000（含5000）
	1.2

	4
	5000以上～10000（含10000）
	0.8

	5
	10000以上～100000（含100000）
	0.15

	6
	100000以上
	0.1


[bookmark: _GoBack]2.报价应包含6%税率，如报价所含税率不为6%的请在报价表备注中注明。
3.结算方式：单项资产评估项目工作完成并经甲方验收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全款。（乙方需提供真实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报价有效期：60天。
5.确定成交方后3天内发出成交通知书。
6.服务时间：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7.按技术规范书开展服务、验收。
（2） 商务响应文件
商务响应文件内容为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法定代表身份证明、被授权人身份证明、质量保证、服务承诺、企业相关业绩表及证明材料等，格式自拟。
   （三）技术响应文件
技术响应文件内容为对采购文件的技术部分要求进行逐条点对点应答，包含技术投标偏差表、技术方案的详细描述、企业技术能力说明等，格式自拟。
三、响应和偏差
1.响应人对采购文件的所有条款、条件及规定的任何技术或商务的偏差，都应在响应文件中加以说明。如有偏差，响应人应在商务响应文件或技术响应文件中进行说明，不得修改技术规范书中明确列明的技术参数而不提出偏差。如无偏差，响应人应在响应文件中写“无偏差”。对于响应人未列明的偏差部分，采购人将视为响应人未提出该偏差。
2.如果响应人的响应文件存在实际偏差，但是未在响应文件中明确列出，导致合同无法签订的，采购人可以取消响应人的供货资格，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规定对该响应人进行处理。
四、响应文件提供及签署要求
1.未提供报价表、商务响应文件、技术响应文件的作否决响应处理。
2.报价文件、商务响应文件、技术响应文件须盖单位章，如无盖章的，作否决响应处理。
五、成交原则
满足要求且含税报价最低的作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的，按报价时间先后顺序推荐成交供应商。
6、 联系方式：
李香    电话：18378476496  0774-5616393

贺州供电局计财部
                    2026年1月15日
